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司

2019-2020年宝鸡厂区供应商物流费用结算通知单
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首先，感谢贵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！
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我公司累计配送贵公司物资价款金额为：壹亿叁仟零柒拾叁万叁仟玖佰贰拾肆元壹角（大写)，￥130733924.1元（小写）。根据双方签定的《物流合作协议》规定：贵公司应按上线物资价款总金额的2‰ 给我公司支付物流费用。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，贵公司应给我公司支付的物流费用为：贰拾陆万壹仟肆佰陆拾柒元捌角伍分（大写）， ￥261467.85（小写）。
请贵公司确认物流费用金额，如无异议，加盖公司章及财务专用章后寄回我公司，作为物流费用结算依据。我公司将根据《物流费用结算通知单》给贵公司开具物流费发票，从应付货款中冲减物流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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